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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教 育 局 文 件 

 

 

浦教德〔2024〕2 号 

 

 

关于组织开展浦东新区 2023学年在读高二学生 

农村社会实践活动的通知 

 

高中（职业）和终身教育指导中心，浦东新区实习学校，各高中： 

根据《上海市学生农村社会实践教育指导大纲（试行）》（沪

教委德〔2010〕3号）要求，为组织开展好本区 2023 学年在读高

二学生（以下简称“2023 级高二学生”）农村社会实践活动，现

将有关安排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

劳动教育的意见》和“两纲”工作要求，通过农村社会实践活动，

引导学生深入了解党和国家“三农”政策，了解农村变化和现代

化农业发展，增强对中华农耕文化的认识，帮助学生掌握农业基

本常识和初步的农事操作技能，促进知识学习与实践体验紧密结

合，培养劳动自立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。 

二、参加对象 

本区各公办高中 2023 级高二学生（已开展农村社会实践活



2 
 

动的除外）。民办高中可参照实施。 

三、具体安排 

（一）学分与学时结合 

根据《上海市学生农村社会实践教育指导大纲（试行）》（沪

教委德〔2010〕3 号）的要求，高中学生农村社会实践活动一般

不少于 7 天，每天不少于 8小时，其中参加农业劳作的时间不少

于全部实践时间的一半。本区高二学生农村社会实践活动实行学

分制，每 1 小时计 1 学分，共需完成不少于 56 学分，其中农业

劳作不少于 28学分。 

（二）必修与选修结合 

高中生农村社会实践活动包括必修活动和选修活动两大系

列。必须参加的活动内容包括田园劳作、学习考察、生活管理，

一般不少于 48 学分；选择参加的活动内容包括实践探究、绿色

生态体验，各校可结合实际安排。必修与选修合计须完成学分要

求。 

（三）校外与校内结合 

本区 2023 级高二学生农村社会实践活动采用校外与校内相

结合，区统筹与学校自行组织相结合的方式开展。校外以实践基

地的农业劳作、学习考察等为主；校内以知识学习、讲座报告为

主，并可辅之以一定的校内劳作安排。区统筹部分由浦东新区实

习学校组织安排，高中中心协助实施；学校自行组织部分由学校

安排完成，并按要求向实习学校、高中中心报备。具体方案见附

件 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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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时间安排 

（一）准备阶段 

2024 年 2 月底前，实习学校、高中中心完成 2023 级高二学

生农村社会实践活动的调查、准备等前期工作，确定安排表。 

（二）实施阶段 

2024 年 3月至 6月上旬，实习学校、高中中心、各高中组织

开展农村社会实践活动。各高中根据区安排表，制定本校计划（参

考附件 10），于 2024 年 3 月 22 日前报实习学校、高中中心；过

程中做好管理和记录，以班、校为单位开展小结和评优工作；在

活动全部完成后的一周内，将工作小结、相关工作资料（照片、

心得体会、调查报告、实践小结等）、《农村社会实践活动学分记

录单》（附件 5）、《农村社会实践活动评价表》（附件 6）、《农村

社会实践获奖名单》（附件 7）等交至实习学校。具体见上交材料

清单（附件 9）。 

（三）总结阶段 

实习学校、高中中心对本次农村社会实践活动开展情况进行

总结，对各参加的实践基地进行考核评价，完成学生社会实践鉴

定表审核等，提交教育局德育处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，精心准备 

本项工作由教育局德育处牵头，实习学校组织实施，高中中

心协助落实。各高中要成立领导小组，加强对学生农村社会实践

活动的领导和管理，统一协调农村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各项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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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农村社会实践活动列入教育教学计划，切实予以保障。 

（二）明确要求，强化管理 

学校要确定专人负责农村社会实践活动工作，加强全过程管

理。要精心制定社会实践安全措施和应急预案，明确责任人、安

全措施和处置程序。校外的实践活动，每个班级至少安排一名教

师带队，做到随班管理。要对学生身体状况进行排摸，对有特异

体质的学生原则上不安排农业劳作等活动。要认真填写完成《上

海市中学生社会实践鉴定表》，存入学生档案，学生在农村社会

实践活动期间的表现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。实习学校、高中中

心要加强组织协调，确保农村社会实践活动顺利开展。 

六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区教育局对公办高中由区统筹安排的农村社会实践活

动部分予以经费保障，学校自行组织安排部分由学校保障。学校

也可全部自行安排，但须确保时间和内容达到要求。 

（二）民办学校可参照本通知组织实施，也可结合实际自行

安排，须确保活动时间和内容达到要求。 

（三）学校自行组织实施的，选择的社会实践基地须具有相

应资质，不得通过旅行社或中介机构组织学生到无资质的实践基

地参加活动。按材料清单将工作资料向实习学校、高中中心报备。 

高中中心 陈丽平 老师，联系电话 50592613，工作邮箱

chenlip1027@126.com。 

实习学校 龚昱 老师，联系电话 15021960013，工作邮箱

sxgongyu@126.co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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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 浦东新区 2023学年在读高二学生农村社会实践活

动课程安排表 

2. 浦东新区 2023 学年在读高二学生农村社会实践活

动统筹时间安排表 

3. 农村社会实践活动行前须知 

4. XX班学生体质基本信息汇总表 

5. XX班农村社会实践活动学分记录单 

6. XX班农村社会实践活动评价表 

7. XX学校农村社会实践活动获奖名单 

8. 心得体会、调查报告、实践小结撰写要求 

9. 农村社会实践活动上交材料清单 

10. XX 学校农村社会实践活动工作计划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3月 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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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2024年 3月 12日印发 

（共印 10份） 


